
















二、报价函
佛山市顺德区清晖园博物馆：

1. 我方己仔细研究了清晖园博物馆2026年后勤服务项目需求书的全部内容， 我方完全

明白并认为此需求书及相关文件没有倾向性， 也不存在排斥潜在供应商的内容， 我

方同意需求书及相关文件的相关条款， 放弃对需求书及相关文件提出误解和质疑的

一切权利。 愿意以人民币一一一（大写） （￥ 元〉的总报价，

服务期为一年， 按需求书和合同约定实施和 完成服务。

2. 我方承诺在报价有效期内不修改、 撤销相关文件。 本报价的有效期为从报价截止之

日起90日历天。

3. 我方愿意向贵方提供任何与本项报价有关的数据、情况和技术资料。若采购人需要，

我方愿意提供我方作出的一切承诺的证明材料。

4.我方作为法律、财务和运作上独立于采购人的供应商，在此保证所提交的所有文件和

全部说明是真实的和正确的。

5.我方承诺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有关规定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

法》 中关于
“

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
”

的有关要求。

6.我方与其他供应商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 管理关系。

7.供应商未存在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：

(1）对于除整体设计、 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 监理、 检测等服务以外的采购项目：

未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 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 监理、 检测等服务；

(2）对于整体设计、 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 监理、 检测等服务的项目： 未成为本 

项目除前期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以外的其它采购活动成交

商；

8.我方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条件， 声明如下：

(1）我方参加本项日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以下违法记录：因违法经

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 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 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。

(2） 我方符合法律、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9.我方对在本函中所作的所有承诺承担法律责任。












